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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⑨ 前沿视线视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时强调：“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建设。”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
程中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从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联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内涵，
对于强化妇联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妇联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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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

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四十五届会议对中国人权状

况进行第四轮审议。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的一个独特机制，它要求联合国每个会

员国每4.5年就其人权状况接受一次审议。妇

女权益保障状况是普遍定期审议的一项重要内

容。本次审议中，各国充分肯定中国在保护和促

进人权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其中有20多个国

家明确肯定中国政府为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

平等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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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素质专业化
妇联干部队伍建设的三重逻辑

图志志

■ 李慧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高素质专业
化妇联干部队伍建设。”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
中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
进方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联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内涵，对
于强化妇联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培养造就忠
诚干净担当、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妇联干部队伍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向。

理论逻辑：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妇联干部
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
作为无产阶级骨干力量的“社会公仆”应当为组织在公
社里的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
想既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也是理想与现实的高
度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理
论依据。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非
常重视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
不同时期干部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提升路径，保证
了党在不同阶段目标任务的实现。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男女平等”和“妇
女解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指出私有制和家庭
束缚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同时指出，只有废除私
有制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实现男女平等，进而
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些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妇女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成
为各个历史阶段妇联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的重要理论
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将妇女
解放和男女平等事业纳入中华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之
中，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加以
发展。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妇联工作和妇联干部队伍
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结合新时期中国国情和妇女发展实际，提出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妇
女这支伟大力量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奋斗”“全党全社
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重要论断，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改革开放时

期的妇联工作和妇联干部队伍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
指导。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事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全面发展、事关夯
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就妇女
和妇女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妇女发
展的领导力量、方向途径、目标任务、主体力量、重要保
障、外部环境等基本问题，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妇女运
动的行动指南，为新时代妇联工作和妇联干部队伍能
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历史逻辑：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妇联干部
队伍建设是党的妇女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必要条件

自 1949 年全国妇联成立，中国共产党持续加
强妇联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广大妇联干部的能力
素质不断提升，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教育逐步常态化、制度
化、规范化。各级党校、干部学校、补习学校、训练班都
对包括妇联干部队伍在内的干部进行培训。广大妇联
干部在加强学习的同时，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
复发展的中心任务，在推动男女平等、确立新型婚姻家
庭关系、提升妇女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等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各级党校、干部学校以及地方院校以
合办或委托的方式培训各类妇联干部，使其能力素质
得到进一步提升。广大妇联干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按照“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的工作方针，立足
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建立
健全了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在动员妇女参与经济
发展、组织妇女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非
常重视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新时代的妇联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更加细化、实化、具体化，教育培训的内容、形
式、标准不断创新。”广大妇联干部围绕“国之大者”，用
党的创新理论统领妇联工作新实践；扛起政治责任，加
强对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通过“巾帼脱
贫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等
方式动员妇女建功立业；强化基本职能，维权关爱服务
工作取得新成效；坚持党建引领，妇联改革和建设迈上
新台阶。

实践逻辑：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妇联干部
队伍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妇女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妇情呈现出新样态。一方面，
中国妇女事业正处在妇女发展环境更优、干事舞台更
广、权益更有保障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当前妇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就要求妇联干部要
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任务需求，结合新时代新征程
对妇联工作和改革的要求，不断增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
量发展、服务广大妇女群众的本领。具体而言，加强高
素质专业化的妇联干部队伍建设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
时代好干部。中国妇女十三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
妇女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因此，加强高素质妇联干部队伍建设，就是
要抓好党对妇联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这一决定工程。
各级妇联干部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主张转化
为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

其次，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以理论主动把握历史
主动。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马克思主义
理论可以让人拓宽视野、开拓思路、明辨是非。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掌握得越牢
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越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广大妇联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既有马克思主
义理论水平又能熟练掌握党的妇女工作理论的骨干。

最后，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
本领。中国妇女十三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对妇
联工作和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引领服务联系的针对
性、精准性、有效性有待增强，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品牌
载体需进一步迭代升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的有形有效覆盖需持续推动，网上妇联作
用需进一步发挥，用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改革办法、斗
争精神、严实作风开展工作需不断提升。”这就要求妇
联干部不断提高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
精神，不断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妇女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本领。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既是妇联组织
履行使命担当的内在逻辑，又是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新征程上，科学理解和准
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逻辑而言，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必然要求；从历史逻辑而言，加强高素质专业化
的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妇女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必要条件；从实践逻辑而言，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妇
联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妇女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发展学院）
注：本文为中华女子学院校级课题“共同富裕背景

下妇联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课程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
号：2022YX-0301）阶段性研究成果。

■ 戴瑞君

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四十
五届会议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第四轮审议。1月26日，普遍定
期审议工作组一致通过工作组对中国的报告草案的建议部分。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独特机制，创
建于2006年，于2008年开启首轮审议。它要求联合国每个
会员国每4.5年就其人权状况接受一次审议，届时各国将向
受审议的国家提出建议，以推动该国不断改进对人权的保障
水平。妇女权益保障状况是普遍定期审议的一项重要内
容。中国已于2009年、2013年和2018年接受了三轮审
议。本次审议中，各国充分肯定中国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
作出的不懈努力。其中有20多个国家明确肯定中国政府为
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中国妇女权益的立法保障获得新突破

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自上一次接受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以来，中国对妇女权利的法治保障进步显
著。在审议过程中，多国提及并肯定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编
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制定《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为充分保障妇女权益提供了
更加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特别是202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全面提升对妇女各项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第二条
重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原则，并首次明确歧视
妇女的表现形式，即“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
益”。第八条在国家层面建立法律法规、规章的性别平等评
估机制，有助于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全过程，从源头上防止制度层面出现性别歧视。第九条
规定完善分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为实现决策过程中的社
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依据。在篇章结构上，修订后的法律将

“人身和人格权益”前置，规定拐卖、绑架妇女的报告制度，明
确学校和用人单位预防和处置性骚扰的具体义务，凸显妇女
人身、人格权的重要地位。法律增设“救济措施”一章，创设
联合约谈机制、公益诉讼制度、支持起诉制度等新的救济途
径，显著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强化对权利的救济。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继续将保障“妇女
权益”作为专门一节，明确五年内促进妇女平等参与权，保障妇
女人身权利、财产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的具体行动计
划，并特别规定对弱势妇女群体的救助关爱措施，为各级政府采
取措施持续推进妇女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指明了行动方向。

中国妇女权益的司法保障取得新进展

司法救济让纸面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自上一次
普遍定期审议以来，中国加大对妇女权利的司法救济，在保
障妇女平等就业权、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惩治家庭暴力、维
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民事案件案由，增设“平等就
业权纠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两个独立案由，解决了长期
以来就业性别歧视、性骚扰纠纷立案难的问题。此后，相关纠
纷顺利获得立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强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列举就业性别歧视
的主要情形，为识别和处置就业歧视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法律
依据。多地推出实施细则落实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例如，2023年1月1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公布对用人单位侵犯妇女平等就业权问题的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其中规定对用人单位在招录过程中拒绝招录
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招录标准，因婚育原因降低女职工工资
福利、限制女职工晋级晋职或辞退女职工，在执行退休制度时
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等情形，可处五万元以下罚款。这些规定明确了惩治就
业性别歧视的执法标准，有助于将法律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为防治性骚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界定何为“性骚
扰”，并将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责任主体从用人单位扩展至机关、企业和学
校，同时明确了单位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受理、调查处置等义务。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进一步细化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措施，
为用人单位防范性骚扰提供具体指引。

为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新增规定：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后，纠缠、骚扰
妇女的，受害妇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规定拓宽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按照202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
法》，“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申请法律援助
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使得家暴受害人更易获得司法救济。

新的立法进一步拓宽农村妇女维护土地权益的救济途径。202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
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据此，对侵犯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的村规民约，
受害人既可以要求上级政府责令其改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撤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院根据上述规定支持了妇女的权利主张。

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侵犯农村妇女土
地相关权益、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
骚扰、大众传媒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情形下，检察机
关可以依法提起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着眼于类案的解决，能够有
效预防类似侵权事件再次发生，是发现和消除制度性歧视的一条有效途
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发布多批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为各
级检察机关更好开展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示范。

中国妇女权益法治保障将再上新台阶

在此次审议过程中，各国代表也向中国提出多项充分保障妇女权益的建
设性建议。这些建议既涉及较为专门的具体权利问题，如进一步提高妇女在
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中的代表性，提高高级职位中的妇女比例，缩小性别工
资差距，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保护，在各类教材
中普及人权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等；也包括较为宏观的发展结构问题，如缩
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改善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的妇女的地位，
使所有妇女都能平等享受国家发展成果。这些建议大多基于真诚的对话合
作，寄予中国更好保护和促进本国人民人权以新的更高的期待。

中国将在2024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宣布是否
接受这些建议。中国接受的建议，将成为国家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实现
妇女赋权的重要参考，也将作为下一次审议的依据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检
验。相信在新的报告周期内，中国政府定会依法全面保障妇女各项权利，
对妇女权益的法治保障必将再上新台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
究中心秘书长）

202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
12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这位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卓越女
性，1月31日，“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
起复兴事业——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
120周年专题展”在南京市博物总馆中
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把一生献给
中华民族奋起复兴事业，是20世纪中
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
声誉，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
戴。邓颖超同志待人平易亲切，处事通
情达理，有一颗博大的心，最能同情和
体贴别人，令人如沐春风，大家都亲切
地称她为“邓大姐”。

本次展览以邓颖超同志生平为主
题，分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妇
女运动的先驱”“青少年的守护人”“为理
想奋斗的革命伴侣”4个部分。展览展
出200余张（件）珍贵照片、文物和资料，
其中多件馆藏珍贵文物系首次走出库房
与观众见面。邓颖超亲笔签名的《妇女
谈话会工作报告》亦是首次展出。1938
年5月，邓颖超同志作为陕甘宁边区妇
女代表参加各党各派各地区妇女领袖和
代表共同举办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

会”，共商发动全国妇女参与抗日救亡大
计。邓颖超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让各
界人士看到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感受
到坚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会议
制定了全国妇女工作纲领，号召全国妇

女精诚团结抵御外侮，凝聚了人心，团结
了力量，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起复兴事
业——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专
题展”全面回顾了邓颖超同志波澜壮阔的

一生，生动讲述了她70多年来为祖国为
人民奋斗的革命生涯，不仅展现了邓颖超
同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革命故事，更
诠释了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共产党
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白晨 整理）

纪念邓颖超同志
诞辰120周年专题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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